外国语学院综合素质评价和各类奖励评定实施细则

根据2011年《学生手册》的相关规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结合本院特点，外国语学院特制定综合素质评价和各类奖励评定实施细则。具体制度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院综合素质评价和各类奖励评定的组织领导；由班长、团支书等12名学生代表组成班级考评小组，负责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和各类奖励评定工作的组织实施。

组  长：宋加木

副组长：孙  丽  陈建伟

成  员：李鹏飞  张  伟  李  杨  刘芳燕  荆延刚  李  蕾  于新慧  孙丽英  孙百凤  单泽飞  张钰琪  邹  平  陈明斐  马丽娜  杨  阳  姚  为  李翠红  

二、评定方法

（一）综合素质测评

1.由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学生会和班级考评小组对综合测评工作进行领导监督。

2. 由学生会各部门统计学生加减分情况并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12年3月19日-2012年3月26日。
3. 4月1日前由各班班级考评小组根据2011版《学生手册》第八章“素质评价与奖励处分”相关内容对全班学生进行评议，评议打分时原则上各档控制比例为：20%、30%、40%、10%。学生加减分情况公示无误后各班班级考评小组将加减分按学生手册规定算入学生成绩，得出学生上学期综合素质测评加分结果。
4. 由学院学生会实践创新部对各年级学生成绩进行整理统计，并将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12年4月2日-2012年4月9日。
5. 工作中常见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1）学生加减分常出现分值规定不明确，或重复加分现象。为此我院特制定加减分细则，对每项活动加减分值统一规定(详见附表)。

（2）12人的综合测评计算小组常因人数过多导致责任不明确。因此学院要求每班根据实际情况，至少保证小组由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和几名普通学生组成(原则上不少于7人）。

（二）优秀学生奖学金及单项奖

1.由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学生会和班级考评小组对奖学金和单项奖评定工作进行领导监督。

2、 评定对象及等级：优秀学生奖学金及单项奖为具有山东农业大学学籍的在校学生。优秀学生奖学金分为一、二、三等，一等优秀学生奖学金最高比例3%，二等优秀学生奖学金最高比例7%，三等优秀学生奖学金最高比例30%。单项奖分为社会工作、科技创新、社会实践、文体工作、学习进步、突出贡献6个奖项。评定最高比例为在校学生数的20%，单项奖金额为每人每学年300元。凡获一、二等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同学，其获单项奖数原则上不超过一项。
3.评定程序：优秀学生奖学金由个人申请，班委团支部推荐，学院按综合测评成绩由高到低排列顺序，再按各等级评定比例从高分依次确定优秀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单项奖学金由个人申请，各班级考评小组按《学生手册》相关要求推荐，学院评定审核。

4.学院将评定结果交学校审批并公示。

（三）先进班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1. 由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学生会和班级考评小组在综合测评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在规定的比例范围内对先进班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进行评定监督。

2．先进班级由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学生会和班级代表在规定的比例范围内投票选出。

3.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参评学生首先由各班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投票选出初选人员并公示，公示完毕无异议后上交学院审批公示。

4.获得先进班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称号的班级和学生填写相关申请表。

5.学院将评选结果交学校审批。

三、注意事项

1、凡是受到纪律处分的、必修课不及格的、欠交学费的、降级的学生不得参与奖优评定;转专业学生要在转专业前所在班级参加素质测评和奖优评定。

2、各奖优评选条件中，对素质评价排名要符合学校文件要求。

注：以上方案是我院在《学生手册》基础上，根据学校规定并结合本院特点制定，若与《学生手册》有冲突之处，以《学生手册》为准。

附：外国语学院综合测评加减分标准(意见稿)

外国语学院综合素质测评加减分标准(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综合测评测算，促进综合测评评定过程公平、规范，根据《山东农业大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相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对综合测评测算进行如下说明。

一、综合测评包括思想道德素质(15%)、智育素质(70%)、身心素质(5%)和科技人文素质(10%)四项，各年级均根据2011年版《学生手册》相关规定执行。

二、加分标准

（一）思想道德素质（加分上限为20分）

1、学生突出贡献

国家级加10分，省级加8分，校级加4分，院级加1分（以荣誉证书为准，不含“三优一好”等按比例分配名额的荣誉称号）。
2、优良学风宿舍评比

校级标兵宿舍加4分，校级三星级宿舍加3分，院级三星级宿舍加2分。

3、学生干部经历（此项为避免重复加分，一律在第二学期统计加分）
1）校、院级学生会（校本部）：主席团加5分，部长加4分，副部长加3分；东校区学生会：主席团加3分，其他成员加2分；

2）朋辈辅导室：主任加5分，成员加3分；阳光使者加3分；

3）班委：班长团支书加4分，成员（包括舍长）加3分。

4）同时担任多项职务者，按最高级别加分，不重复计算。
（二）智育成绩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执行。

（三）身心素质（加分上限为20分）

1、参加各类体育比赛获奖者

国家级：第一名（一等奖）每人加8分，第二名（二等奖）每人加7分，第三名（三等奖）每人加6分，优胜奖（鼓励奖）每人加4分；

省级：第一名（一等奖）每人加6分，第二名（二等奖）每人加5分，第三名（三等奖）每人加4分，优胜奖（鼓励奖）每人加2分；

校（市）级：第一名（一等奖）每人加4分，第二名（二等奖）每人加3分，第三名（三等奖）每人加2分，优胜奖（鼓励奖）每人加1分,破纪录者在原有基础上再加10分

2、学生会、学生团体成员因职务要求组织学生活动不予加分。

（四）科技人文素质（加分上限为20分）

1、科技创新

撰写和发表科研论文、科普文章（前三位作者），有国内外公开发行号的期刊或省级以上的报纸5分；省级以下报纸或有公开发行号的论文集4分；内部刊物交流2分；大会研讨交流1分。

科技发明和科技成果：国家级10分，省级8分，校级4分，院级1分。

参加科技竞赛情况：国家级10分，省级8分，校级4分，院级1分。

参加省级以上科技组织、学生团体：主要负责人加2分，成员加1分。

2、人文活动

1）学生参加文化艺术等各类学生团体（此项为避免重复加分，一律在第二学期统计加分）。
省级：社团负责人加3分，成员加2分；

校、院级：社团负责人加2分，骨干成员加1分，普通成员加0.5分；
国旗班：班长2分，其他成员1分；

校广播站：站长2分，主要负责人1分，其他成员0.5分；

实践队、记者团等：主要负责人2分，其他成员1分;

大学生通讯社、学生教学信息中心、东校区英语广播站等：主要负责人2分，其他成员1分；
（说明：以上涉及项目，选择最高分予以评分，不重复计算。）

2）宣传报道

报刊：校级以上发表过3分，校级两篇以上2分，校级发表过1分。

信息网：学生会新闻中心、记者团负责人因职务发表新闻稿件，每人每学年超过20篇，对超出部分予以评分，每篇加0.5分；普通成员每篇加0.5分。

3）学生参加文艺、征文、演讲、书画比赛等活动中获奖情况：

省级：一等奖5分，二等奖4分，三等奖3分，优秀奖加2分。；

校（市）级：一等奖3分，二等奖2分，三等奖1分，优秀奖加0.5分。；

院级：一等奖1分，二等奖0.8分，三等奖0.6分，优秀奖加0.3分。
以集体形式参加比赛未获奖项者，市级或市级以上每人加1分，校级每人加0.5分（如校合唱比赛、校拔河比赛、校体操比赛等），院级不加分。
个人形式参加比赛未获奖者不加分。
4）学生参加校、院级各类文体系列活动（例如：毕业生晚会、文艺演出、篮球友谊赛等无奖项活动）加0.5分，每人加分上限为3分；学生会、学生团体成员因职务要求参加学生活动不予加分。

3、社会实践

1）调查报告：省优5分，校优3分，院优1分。

2）寒暑假社会实践，“三下乡”活动和青年志愿者服务等活动：省表彰5分，校表彰3分，院表彰1分，参加0.5分。

3）以上涉及项目，选择最高分予以评分，不重复计算。

4、实践技能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执行。

三、减分标准

（1）学生违反学校校纪校规按照《学生手册》有关规定进行减分。

（2）学生违反学院日常管理中卫生、纪律视情节严重减分。

注：综合素质评价四项每项加分不得超过20分，减分严格按照《学生手册》相关规定进行。

附  则

未尽事宜按照《山东农业大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相关规定执行，经外国语学院团委同意后实施。

外国语学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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